附件：

南通市市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市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管理工作，根据《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财税〔2016〕3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0〕80号）等有关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区（崇川区、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南通创新区、通州湾示范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建设项目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适用本办法。通州区、海门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办法由两区自行制定。
本办法所称配套费，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强制征收，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性基金。
[bookmark: _GoBack]第三条 崇川区、南通创新区范围内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市住建局）负责征收。市财政局负责资金收取。市数据局、资规局、城管局、水务集团等单位协助做好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工作。
为提高行政征收效率，保持行政征收与行政审批相衔接，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通州湾示范区范围内建设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市住建局可委托属地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征收。
第四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下简称“工规证”）核准的建筑面积计征，计费面积包含地上、地下。崇川区、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南通创新区的征收标准为每平方米105元，通州湾示范区的征收标准为每平方米75元。
第五条 下列建设项目免征配套费：
（一）保障性安居工程；
（二）中小学（含幼儿园）校舍安全工程；
（三）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四）农民在建制镇规划区范围内建住房；
（五）自2019年6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建设项目。
国家和省另有减免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按规定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第七条 收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应开具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财政票据。
第八条 崇川区、南通创新区范围内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相关工作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市数据局在发放工规证前，将相关信息通知市住建局，市住建局根据工规证复印件，现场开具《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款通知单》（以下简称“缴款通知单”），缴款通知单随工规证一并交给建设单位。缴款人按照缴款通知单足额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临时建筑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参照永久建筑，在发放临时建筑工规证前，由市住建局开具缴款通知单，征收标准与永久建筑一致。
（二）符合减征或免征条件的，缴款人应当向市住建局提交减免申请及相关真实有效的证明材料。
（三）市住建局应当及时向缴费人出具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清或减免证明材料。市质监站在办理项目竣工验收时，对无法提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清或减免证明材料的，不予出具质监报告。市水务集团在办理接水（含临时建筑接水）审批时，对无法提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清或减免证明材料的，提醒建设单位及时缴纳，并及时通知市住建局。
（四）临时建筑在两年有效期内拆除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全额无息退还，由建设单位向市住建局发起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市资规局、城管局现场复核，市住建局审批通过后，由市财政局退费。
第九条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通州湾示范区应参照上述征收程序，结合本地管理实际，加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确保应收尽收。
第十条 下列建设项目应当补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1） 规划验收面积超过规划许可证面积的；
（2） 已减免配套费的建设项目，改变使用性质、用途后不再符合减免条件的；
（3） 违法建筑经规划管理相关部门依照法律规定确认予以保留的；
（四）按照规定应当补缴配套费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本办法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起，  年  月日止。《南通市市区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通政办发〔2009〕12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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